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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 本公司為鼓勵籍設桃、竹、苗地區之優秀青年子弟在學業上更精進，以為機械工業

培育優秀人才為宗旨，特設立精密獎學金並訂定本要點。 

二、獎學金申請資格標準如左列： 

(一) 名額：每學期三名 

(二) 金額：每名新台幣捌千元 

(三) 對象：明新科技大學機械工程系日間部學生 

(四) 限制規定： 

1. 設籍桃、竹、苗地區須備有戶籍謄本證明六個月以上者。 

2. 在校學業成績八十分以上、操行甲等及格者。 

 

三、獎學金之申請：於每學期開學後二個月內，由申請人填妥申請表格及備妥有關證件 

    向機械工程系所提出申請。 

四、獎學金之審核：由機械工程系所負責審核，如申請獎學金人數，如超過名額時以積

分名次為審核標準。並限於未享受其他獎學金學生，如經發覺有違者，除取消資格

外，已領獎學金一律追回，轉發候補申請者。 

五  獎學金核發：由機械工程系所審核後，備妥相關文件及領據，送本公司管理部審核 

                後核撥。 

  


